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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工作。考试是对学

生学习情况的检查，也是对教师教学活动效果的检验，既反映了学生掌握知识、

运用知识的能力程度，也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水平。考试应严肃、真实、公平、公

正。为了规范我校的考试工作，健全考试制度，树立优良学风，严肃考试纪律，

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与成绩管理 

1、凡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环节（包括考试课、考查课、选修课、辅修课、

集中见习、毕业实习、军事训练、毕业考核等）都必须制定科学、可行的考核方

案，并提前通知学生，依据考核方案进行严格考核。 

2、各课程考核评分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结构成绩记分办

法。课程考核方案的制定应遵循“考试课程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占 70%左右，

平时成绩、考查成绩等占 30%左右；考查课程以平时成绩为主，占 60%左右，

课末考核成绩占 40%左右”的原则。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方法可灵活多样，笔试、

口试；开卷、闭卷；平时作业、实验报告、调查报告、读书报告、小测验、课堂

讨论等，都可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情况的方式方法。其它教学环节的考核可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考核方案，但必须切实可行。 

3、考试课、考查课、辅修课及独立设置的实践环节，按百分制评定成绩，选

修课按二级制“通过、不通过”评定成绩。 

4、各门课程考试前，任课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考试资格审查，凡一门课程一

学期缺课时数累计超过该课程计划学时数的 1/3，或该课程的实验、实习考查不

及格，取消学生该课程的课末考核资格。审查结果由课程负责人通知学生所在院

系。 

5、主讲教师负责课程考核的成绩认定及学生考试成绩的登记，学生考试成

绩登记表一式三份，必须由课程负责人签字，一份由课程组留存（留存期限不得

少于五年），另两份于考试后一周内报学生所在院系。学生考试成绩的登记不得

涂改，如需改动则必须由主讲教师在改动处签字。其它教学环节的考核由教学组

织实施院系负责，成绩登记和报送要求相同。 



6、各院系要有专人负责学生成绩的管理，及时准确进行学生成绩卡片的登记。

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学生成绩。 

二、考试的组织与管理 

1、考试课程的考试组织工作由教学管理处统一管理，考查课、选修课及其

它教学环节的考核由各院、系、室自己组织。各专业毕业考核由各院系组织，但

考核时间要提前一周报教学管理处。 

2、考前任课教师应认真组织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指导

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前一律不出复习题，不得根据考题圈定或暗示复习范

围。 

3、课程期末考试原则上要使用题库试题，若课程组尚未建立题库，须同时

出 2~5 套试题，并附标准答案与判分标准，于考试前四周交考务科。 

4、教学管理处教务科依照教学计划确定本学期的期末考试科目，并于每学

期第 15~16 教学周会同考务科及各院(系)确定考试时间、地点、人数等。 

5、参与重考的学生，必须提前申请，由学生所在院系统计后，于每学期第

13~14 教学周报教学管理处。 

6、各院（系）应在考试前深入细致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学生

提高对学习和考试目的的认识，并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学生考场规则》，自觉遵

守考场纪律。 

7、各院（系）应按照安排的名额派出监考人员，监考人员必须是教学人员、

或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得指派学生顶替；并组织监考人员学习《监考教

师职责》、《学生考场规则》。 

8、监考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包括宣读《考场规则》、清理非考试用具、

清点学生人数、检查试卷的密封、清点试卷份数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强

考场管理，并填写《考试记录表》。考试结束后及时将《考试记录表》送达学生

所在院系。 

9、任课教师担任课程考试的主考工作，参与考场管理，履行《监考教师职

责》。 

10、校领导、校考试领导小组成员，应按照考试日程进行考场巡视工作，应

认真监督各个考场的考试纪律和考试秩序，监督监考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三、试卷的组织与管理 



（一）命题与修订 

各课程组按各专业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命制试题，每科要求 800 题以上，经

课程组负责人审核后报考务科进入试题库，并随时按照学科发展进展和教学大纲

的调整进行更新与补充。 

（二）抽题与组卷 

考务科管理人员按教学大纲要求及考试科目进行抽题，组成试卷。各科审题

教师按照试卷的组成原则进行审题： 

1、题型要求：本科通常用 A 型题、B 型题、C 型题、K 型题。其中基础理

论部分按 A1、A2 型题抽题，临床课程按 A2、A3 型题抽题。X 型、D 型题用在

七年制试卷中。 

各科试卷试题难易度按中等度占 60%－70%；易与难各占 15%－20%。并允

许有 10%的考题超出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每份试卷按 100 分比例组卷。 

2、题型比例：选择题占 40％－60％，词解、改错、填空、简答、论述、经

文默写与阐释、病例分析等文字题占 60％－40％。 

（1）选择题“A”型：20％－30％；“B”型：10％－20％；“C”型：10％－20％；

“D”型：10％；“K”型：10％；“X”型：10％ 

（2）简答题：10％－20％ 

（3）填空题：10％－20％ 

（4）改错题：10％ 

（5）问答题：10％－20％ 

（6）病  例：10％－20％ 

3、分值要求： 

“A”型每题 1 分，分别可有 A1,A2,A3 

“B”型每题 1 分（B1 型，一个题干 1 分；两个题干，五个备选答案。全校统

一用 B1,不用 B 扩型） 

“C”型每题 1 分（两个题干、四个备选答案） 

“D”型每题 1 分（两个正确答案，五个备选答案） 

“X”型每题 1 分（两个以上含两个正确答案，五个备选答案） 

词解每词 2 分；改错每题 1－2 分；填空每空 1 分；简答每题 5 分；论述每

题 10 分；经文默写与阐释每题 5-10 分；病例分析每例 10－15 分。 

（三）审题与校对 



1、审题人员：考务科按教学管理处教务科的通知抽题组卷后，与各院（系）

办公室联系，请有关课程组负责人在距考试两周前到考务科审题。若课程组负责

人因故不能完成，可委派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非任课教师代审。各科试题一经审定，

则不能随意更改。毕业综合考试必须由各系部主任或课程组负责人负责审校试卷。 

2、审校内容：在审题过程中，教师必须严格按照试卷组配原则及比例，对

试卷进行审校。修改试卷范围不超过 40%。如发现试题中存在问题，由审题教师

与考务科工作人员协商解决。 

（四）印刷与保管 

1、试卷定稿后由考务科最早于考试前两周送至文印中心。个别试卷若需文

印中心打字排版，则由文印中心指派专人打字、印刷，并保证质量。 

2、试卷印制采取全封闭方式。为确保考试质量，须严守保密制度，加强防

范意识，杜绝漏洞。 

3、印刷试卷必须 3 人以上，考务科委派 1 人监印，并按考试科目、时间、

考场、人数分袋包装、盖章，认真填写试卷袋内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拆封

翻阅，如有特殊情况者，需经教学管理处批准。试卷印制完毕后，清样交还考务

科，制版稿样当场销毁。 

4、文印中心须在考前一周将各科试卷全部印刷完毕，按照考务科要求于考

前三天通知各院（系）办公室，指派专人签字领取试卷。 

5、在考试前一天由该课程组负责人到本院（系）办公室开封检查，核对无

误后由办公室封存备用。各科主考教师于考试前到各院（系）办公室领取试卷，

于考前 10 分钟会同监考教师一同拆封。 

6、阅卷工作完成后，试卷由课程组留存，留存期限为五年。 

（五）阅卷工作 

1、各科考试结束后，各课程组负责人负责阅卷组织工作。 

2、由题库组成试卷的科目，考务科提供考试标准答案及判分标准初稿，各

课程组进行修订，完成考试标准答案和判分标准，并于阅卷后反馈考务科。 

3、考试课程的阅卷工作，要求课程组按照统一判分标准流水作业方式完成。 

4、各课程组要按《北京中医药大学试卷评估细则》要求对考试试卷进行分

析总结，各院系及教学管理处在此基础上将组织专家进行抽查与评估。 

5、上述命题、审题、印刷、校对、保管等各项工作的当事人，须在专项表

格上签名并严守保密规定。其中任何环节出现泄密问题，由学校有关部门对当事



人追究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四、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本（专）科教育。 

五、本办法由教学管理处负责解释。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管理处 

2004 年 6 月 10 日 

 


